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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职院教务处〔2018〕2 号

关于做好 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

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学校工作安排，本学期期末考试定于 2018 年 1 月 15 日～17

日进行。为了确保本次考试顺利进行，请各二级学院、有关单位相互

配合和大力支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组织管理

主 考：李琳娜

副主考：林师虎 许昌斌 王云惠 郑冠波 党登奎

考务组：沈振国 谢洪辉 王大山 张清彬 陈朝玲

卢 鹏 二级学院教务办工作人员

宣传统计组：李 雯 黄转苦 赵国程

后勤保障组：沈传松 谢益存 赵维亚 梁其升 林世城

王立亮 方 正（机房） 周济良（机房）

考务办公室：第一教学楼 407 教室

二、大力宣传，组织学习文件

考试前，请各二级学院组织监考教师集中学习《海南职业技术学

院考试工作条例》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课程考核及成绩评定试行办

法》（海职院教[2013]35 号）等考试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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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动员学生积极参加考试，杜绝旷考和作弊行为，有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考试的学生要办理缓考手续。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学习《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海职院教〔2016〕12 号修订版）、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考试工作条例》（海职院教〔2013〕35 号）等有

关文件。

三、加强考风建设，严明考试纪律

考试前，监考员告知学生只准携带必要的文具和考试证件（身份

证、学生证、校卡）进入考场，并要求学生认真填写《考生签名表》。

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信工

具，如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等物品进入考场。请参加考试的同学妥

善保管好手机等通信工具，在考场内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

反考场规定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者，该科成绩以零分计,同时按

校纪校规处理并且该科目不得参加正常补考。

开考 30 分钟后，禁止迟到学生入场。提前交卷时间为该科考试结

束前 30 分钟，即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的，开考 60 分钟后才能交卷；考

试时间为 60 分钟的，开考 30 分钟后才能交卷。监考员认真填写《考

场情况记录表》，考试结束后，与试卷一起交考务办。考试期间，一

旦发现违纪考生，监考员需做好记录，做到有理有据，如实上报，学

生工作处和二级学院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四、巡考、监考工作

考试期间，学校领导、二级学院、机关部门领导参与全校巡考工

作。请各二级学院教务办通知相关任课教师在所授课程考试期间到相

应考场巡视。请各单位及时通知本单位的监考员、巡考员按时参加考

试工作。监考员凡因事假、病假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监考工作，可由

所在部门内部进行调整，如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监考工作，报主考批准

后，教务处再行安排并报人力资源处备案（巡考、监考安排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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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监考员、巡考员认清每场考试的考试时间，于考前 30 分钟到达

考务办公室，认真完成考试工作任务。

五、阅卷、登分、归档工作

（一）凡属于统一命题的考试课程，一般在校内指定地点进行集

中阅卷评分，具体时间、地点由教师所在二级学院或教研室安排。

（二）阅卷评分教师务必在考试结束后的 4 个工作日内完成阅卷

评分工作，并登录教务处网站（Http://jwc.hcvt.cn）进行网上成绩

录入，录入成绩前应认真阅读《教师网上录入成绩注意事项》，录入

完毕后在页面上打印成绩单和《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成绩统计表》

各三份（A4 纸，涂改或手填写的无效）送开课单位，经开课单位相关

负责人审核签字后送两份到学生所在的二级学院，由学生所在的二级

学院教务办主任整理收齐后将成绩单按班级装订成册，报一份到教务

处 213 室，一份由学生所在学院留存（注：成绩登分必须取整数，不

得有小数点）。请开课单位教务办认真回收试卷（含开卷考试、考查

课程），并做好试卷的自查、保管工作，教务处将在下学期期中教学

检查中进行抽查。

（三）各二级学院务必要求在教师放假前完成学生考试成绩登录

及归档工作；教务办同时统计各门课程需补考的学生名单、人数以及

每位补考学生需补考的课程和门数并在下学期开学第 1 周内将补考学

生名单报送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中心。

六、考试总结

考试结束后，各学院应对本学期期末考试考风考纪情况、阅卷评

分情况、各门课程的命题质量、考试方式方法改革等情况进行总结，

以指导今后工作。任课教师也可对自己所承担的课程考核方式方法、

体会、分析、效果、学生反响、建议等写出稿件，稿件通过 oa 系统发

送至教务处教学运行管理中心，以便改进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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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各环节中如出现事故，教务处将会同人力资源处根据《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工作规程》（海职院教[2013]38 号）、

《教职工请假与考勤管理规定》（海职院人[2016]23 号）的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并向全校通报。

七、其他有关事项

（一）后勤保卫处在考试之前要组织人员检查（修理）各教室内

桌椅、灯管、窗帘等设备，及时做好考场清洁工作。同时，应根据考

试时间，提前做好电铃的调试工作。教学资源与信息中心安排专人在

考前半小时打开各考场门。

（二）各二级学院务必尽早通知本次考试不合格的学生，最迟在

学生放假后第一周内通知到补考学生，并要求学生做好补考准备。

附件：

1.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巡考员安排表

2.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监考员安排表

3.2017～2018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时间安排表

教务处

2018年 1月 10日

（共印 15份）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2018 年 1 月 10 日印发


